迁西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流程图
经办人组卷并由用地户缴纳相关费用后科长复核，报主管局长审批








申请人提供：


1申请书


2.申请人身份证明


3.县政府批准文件


4.原国有土地使用证


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.


6.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权属证明


7.其他证明文件








补办出让





经办人组卷并由用地户缴纳相关费用后科长复核，报主管局长、局长、主管县长审批








由窗口将办结证件交申请人





出  让





划  拨





转 入 地政科 发 证





申请人提供：


1.申请书；


2.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
3.原国有土地使用证；


4.地上建筑物、附着物权属证明；


5.勘测定界图；


6.其他证明文件；


7、契税完税证明





收费依据：


以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办出让的：《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》


收费标准:


    收取土地出让金


办理时限：7个工作日








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一个工作日内按照许可事项的种类分送有关业科室





发现申报人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在3日内提出需要申报人补正的全部内容，由窗口人员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





业 务 人 员 对 申 请 材 料 进 行 审 查





窗 口 人 员 进 行 审 查





申报主体提出转让申请





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申请，决定不予受理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








